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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9

月经营情况简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1-9月新签合同情况

经初步统计，2025年1月至9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及下属子公司累计新

签合同2020个，新签合同金额为1,879.79亿元。

二、7-9月新签较大合同情况

7月至9月，公司新签单笔合同金额在5亿元人民币以上的较大施工项目合同情况如下：

序号 合同签订主体 项目（合同）名称

合同金额（亿

元）

1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观山湖区金华片区棚户区城中村改造安置房项目

（一标段）

9.35

2 陕西建工第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大华片区DK7安居安置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

(EPC)

7.98

3 陕西建工第七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沙屿海小区项目 7.94

4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瀚阅府西苑项目施工总承包 6.53

5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瀚阅府东苑项目施工总承包 6.22

6 陕西建工第十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高新府施工总承包 6.00

7

陕西建工第十四建设有限公司（联合体

成员）

内乡县冷库仓储物流加工综合开发 (一期)EPC项

目

5.85

8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陕煤金融中心(二期)DK57总包工程I标段 5.73

9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银河居住区G1815#地块总承包工程 5.32

10 陕西建工第三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长风全域感知智算中心项目一期工程EPC总承包 5.24

11 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有限公司 辽中区乐亚数字养殖光伏一体化项目(二期) 5.21

12 陕西建工第一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洋湖之心 5.00

以上数据仅为阶段性统计数据，未经审计，可能会与定期报告披露数据存在差异，最终以定期报告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7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陕西建工第八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等11家，不存在关联担保

●本次对外担保金额：2025年9月对外担保金额合计14.48亿元

●对外担保累计余额：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对外担保累计余额为336.75亿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100%，本次被

担保人除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科技有限公司外，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敬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进展情况

为满足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的正常经营资金需求，2025年9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及子公司累计为11家公司提供14.48亿元担保。 本次被担保人除陕西建工装配式智造

科技有限公司外，资产负债率均超过70%。 具体担保情况如下：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方

融资机构/

债权人

担保最高债

权额/最高

本金余额

（亿元）

担保

到期日

担保

方式

本次担保后

对被担保方

的担保余额

（亿元）

1

陕西建工基础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1 2026.9.18 共同还款 1.18

2

陕西建工第八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2 2026.9.19 共同还款 24.945

3

陕西建工第十三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民生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西安

分行

1 2026.9.22 共同还款 4.2

4

陕西建工第十三

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陕西

省分行

1 2026.12.31 共同还款 4.2

5

北京石油化工工

程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奥运

村支行

0.5 2026.9.8

连带责任保

证

6.5

6

陕西建工第九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1 2026.1.16

连带责任保

证

8.9

7

陕西建工第七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平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2 2026.9.14

连带责任保

证

12.3

8

陕西建工新能源

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分行

1.5 2026.6.23 共同还款 7.5

9

陕西建工装饰集

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1 2026.9.16

连带责任保

证

1.54

10

陕西建工装配式

智造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分行

0.1 2026.9.11

连带责任保

证

0.45

11

陕西建工海西亚

幕墙科技有限公

司

陕西建工装饰集

团有限公司

长安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西安长安

区支行

0.4 2026.8.17

连带责任保

证

0.8

12

陕西建工机械施

工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建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国家开发银行陕

西省分行

2.98 2028.9.7

连带责任保

证

29.98

（二）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上述担保事项经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28日、2025年6月26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

议、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交易所网站的《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2025年度授权新增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52)。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本次担保事项涉及的被担保人基本情况和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

三、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是在董事会和股东会决议授权内开展的担保行为，被担保人均为公司子公司，经营情

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担保目的是满足子公司正常经营资金需求，担保风险在可控范围内，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具备必要性和合理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5年9月30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336.75亿元，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提供的担保总额为336.08亿元， 上述数额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母净资产的108.52%和

108.30%。 公司无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保。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附表：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担

保人

名称

注

册

地

法

定

代

表

人

公司

合计

持股

比例

主

营

业

务

2024年主要财务指标 2025年6月30日主要财务指标 影响

被担

保人

偿债

能力

的重

大或

有事

项

资产总

额

负债总

额

净资

产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资产总

额

负债

总额

净资

产

营业

收入

净利

润

1

陕 西

建 工

第 七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宝

鸡

市

赵

伟

100.

00%

建

筑

施

工

1,

389,

845.29

1,

306,

372.33

83,

472.9

6

517,

322.8

7

1,

423.

96

1,

319,

164.05

1,

241,

391.65

77,

772.4

0

200,

243.1

1

-5,

862.8

0

否

2

陕 西

建 工

第 九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榆

林

市

韩

建

伟

75.0

0%

建

筑

施

工

1,

443,

300.56

1,

244,

153.34

199,

147.2

2

670,

952.9

5

19,

788.5

7

1,

375,

380.35

1,

167,

356.16

208,

024.1

9

254,

967.7

0

7,

620.3

2

否

3

陕 西

建 工

第 八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章

辉

100.

00%

建

筑

施

工

1,

676,

243.11

1,

484,

241.56

192,

001.5

5

624,

547.5

4

8,

813.7

4

1,

655,

609.06

1,

455,

233.65

200,

375.4

1

272,

918.3

5

5,

358.6

5

否

4

陕 西

建 工

第 十

三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延

安

市

卜

国

平

81.0

0%

建

筑

施

工

735,

071.93

710,

300.94

24,

770.9

9

239,

740.1

3

4,

328.3

3

713,

430.72

686,

706.23

26,

724.4

8

91,

908.4

7

1,

313.0

2

否

5

陕 西

建 工

装 饰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肖

建

军

100.

00%

建

筑

施

工

318,

858.87

288,

184.88

30,

673.9

9

99,

642.6

0

672.9

9

307,

813.23

279,

989.36

27,

823.8

8

20,

929.5

9

-2,

850.1

1

否

6

北 京

石 油

化 工

工 程

有 限

公司

北

京

市

许

缄

涛

100.

00%

工

程

建

设

652,

193.88

575,

737.23

76,

456.6

5

328,

121.8

0

-4,

550.

85

645,

813.42

567,

561.31

78,

252.1

1

212,

372.3

0

1,

950.2

8

否

7

陕 西

建 工

新 能

源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范

海

45.0

0%

新

能

源

开

发

建

设

262,

672.54

209,

512.61

53,

159.9

3

195,

826.8

3

13,

422.

15

314,

719.27

258,

557.89

56,

161.3

8

54,

484.6

9

3,

115.4

9

否

8

陕 西

建 工

基 础

建 设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牛

新

会

100.

00%

建

筑

施

工

398,

476.38

357,

870.42

40,

605.9

6

284,

170.7

2

5,

217.

48

425,

725.81

383,

465.71

42,

260.1

0

97,

655.3

9

1,

616.1

0

否

9

陕 西

建 工

装 配

式 智

造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铜

川

市

王

辉

48.6

0%

建

筑

材

料

制

造

43,

623.52

29,

727.90

13,

895.6

2

18,

734.2

3

637.2

3

44,

092.81

30,

850.07

13,

242.7

4

7,

595.8

1

-65

2.88

否

10

陕 西

建 工

海 西

亚 幕

墙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王

小

鹏

100.

00%

建

筑

装

饰

装

修

113,

106.08

106,

184.76

6,

921.3

2

32,

268.2

1

-99

0.00

112,

026.57

106,

593.87

5,

432.7

0

9,

447.0

1

-1,

488.6

2

否

11

陕 西

建 工

机 械

施 工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于

宗

让

100.

00%

建

筑

施

工

2,

624,

397.42

2,

330,

259.36

294,

138.0

6

608,

998.8

4

12,

046.

30

2,

484,

716.23

2,

187,

972.78

296,

743.4

5

175,

277.4

2

5,

528.0

6

否

证券代码：600248� � � � � � � � �证券简称：陕建股份 公告编号：2025-078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9月，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中标5亿元以上施工项目情况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中标人

中标金额

（亿元）

项目地点

1

广西全州凤凰岭150MW风电项目EPC总承

包工程

陕西建工基础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

6.49

广西壮族自治

区

桂林市

2

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伊宁园区新材料产业园

二期基础设施建设项目(EPC)

新疆陕建天山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陕西建工机械施工集团

有限公司（联合体成员）

5.13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伊犁哈萨

克自治州

上述项目仅为中标信息，具体实施仍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陕西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59� � � � � � � � � � � �证券简称：洁美科技 公告编号：2025-068

债券代码：128137� � � � � � � � � � � �债券简称：洁美转债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基本情况

为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 公司于2025年10月14日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

吉支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0120500011-2025年安吉(保)字0015号），

为全资子公司浙江洁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的人

民币30,000万元的最高额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二）审议程序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各子公司之间为融

资需要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为统筹管理公司融资，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公司拟在人民

币35亿元融资额度内， 同意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

限公司、杭州万荣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广东洁美电子信息材

料有限公司、浙江洁美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天津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浙江洁美

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浙江柔震科技有限公司根据融资工作的实际需要相互之间提供担

保。 其中各子公司被授权可获取的担保额度情况如下：浙江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预

计额度60,000万元、杭州万荣科技有限公司预计额度3,000万元、江西洁美电子信息材料

有限公司预计额度103,800万元、 广东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预计额度32,800万元、

浙江洁美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预计额度1,800万元、天津洁美电子信息材料有限公司预计

额度101,600万元、浙江洁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预计额度30,000万元、浙江柔震科技有

限公司预计额度17,000万元。 上述额度有效期为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之日起至2025

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日止。 同时，董事会拟授权各公司法定代表人在上述担保额度内签署

相关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 披露的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5-010）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8）。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董事会及股东大会批准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公司另行召开

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工商基本信息

1、公司名称：浙江洁美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2、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523MACMQWPH6N

4、住所：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梅溪镇临港工业园区（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内）（自主申报）

5、法定代表人：方隽云

6、注册资本：捌仟万元整

7、成立日期：2023年06月21日

8、营业期限：2023年06月21日至长期

9、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新材料技术研发；再生资源回收（除生产性废旧金属）；再生

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非金属废料和碎屑加工处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由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00%持股

（二）被担保人财务基本信息

单位：元

项目 2025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2024年12月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2,631,345.55 240,199.05

负债总额 13,867,783.72 372,060.00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 -

净资产 28,763,561.83 -131,860.95

营业收入 - -

利润总额 -104,777.22 -948.78

净利润 -104,777.22 -948.78

（三）被担保人信用情况

1、最新信用等级状况：良好

2、是否失信被执行人：否

3、相关或有事项：被担保人不涉及担保、抵押、诉讼与仲裁事项。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协议主体：

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

保证人：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保证金额及保证范围：

本保证合同最高融资余额为人民币（大写）叁亿元整。 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金

（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

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

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

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

（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3、担保方式：

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期间：

若主合同为借款合同或贵金属租借合同，则本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为：自主合同项下

的借款期限或贵金属租借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甲方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或贵

金属租借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或贵金属租借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

同为银行承兑协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对外承付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开立担保协

议，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履行担保义务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信用证开证协议/合同，

则保证期间为自甲方支付信用证项下款项之次日起三年。 若主合同为其他融资文件的，则

保证期间自主合同确定的债权到期或提前到期之次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为统筹管理公司融资，支持各子公司的发展，公司分别于2025年4月15日、2025年5月7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及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各

子公司之间为融资需要相互提供担保的议案》。

上述担保事项为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经营，符合公司整体发展

战略需要。 本次担保事项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公司有能力对子公司的经

营管理风险进行控制。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对外担保预计额度内，无需再履行审议程序。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为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实际授信额度总金额为259,300万元（含本

次担保金额，且均为对本公司合并报表范围的主体的担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

产的比例为88.04%；本公司为子公司担保总余额（担保实际发生额，含本次担保）为139,

581.56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47.39%。 本公司及全资子公司未发生

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安吉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洁美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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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第五次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

2025

年度）

债券受托管理人

二〇二五年十月

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 ）、《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等相关公开信息披露

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见等，由本期债券受托管理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中金公司” ）编制。 中金公司对本报告中所包含的从上述文件中引述内容和信息未进行独立验证，

也不就该等引述内容和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做出任何保证或承担任何责任。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

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金公司所作的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投资者依据本报告所

进行的任何作为或不作为，中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金公司” ）作为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科沃转债，债券代码：113633，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的保荐机构和主

承销商， 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2023年修订）《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

券《受托管理协议》 的约定以及发行人于2025年10月11日披露的《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科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现就本期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一、本期债券核准概况

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方案于2021年4月23日经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科沃斯” 、“公司”或“发行人”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经2021年5月18日召

开的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

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493号）文核准，科沃斯获准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

过10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科沃转债” ）。

科沃斯于2021年11月30日公开发行1,04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4,000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税）合计1,035.98万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102,964.02万元。 上

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 经 信 永 中 和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特 殊 普 通 合 伙 ） 验 资 并 出 具 了

XYZH/2021XAAA20259号《验证报告》。

经上交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21]488号文同意，公司104,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21年12月29

日起在上交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科沃转债” ，债券代码“113633” 。

二、“科沃转债”基本情况

（一）债券名称：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

（二）债券简称：科沃转债

（三）债券代码：113633

（四）债券类型：可转换公司债券

（五）发行规模：人民币104,000万元

（六）发行数量：10,400,000张

（七）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100元，按面值发行。

（八）债券期限：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限为发行之日起6年，即自2021年11月30日至2027年11月29

日

（九）债券利率：第一年0.3%、第二年0.5%、第三年1.0%、第四年1.5%、第五年1.8%、第六年2.0%

（十）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到期归还本金和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1、年利息计算

计息年度的利息（以下简称“年利息” ）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按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自本

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可享受的当期利息。

年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B×i

I：指年利息额；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计息年度（以下简称“当年” 或“每年” ）付息债权登记日持有的本次可

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2、付息方式

本次可转债采用每年付息一次的付息方式，计息起始日为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2021年11月30日，

T日）。

付息日： 每年的付息日为自本次可转债发行首日起每满一年的当日。 如该日为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则顺延至下一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不另付息。 每相邻的两个付息日之间为一个计息年度。

付息债权登记日：每年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的前一交易日，公司将在每年付息日之后的

五个交易日内支付当年利息。 在付息债权登记日前（包括付息债权登记日）申请转换成公司A股股票的

本次可转债，公司不再向其持有人支付本计息年度及以后计息年度的利息。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所获得利息收入的应付税项由持有人承担。

（十一）转股期限

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自本次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1年12月6日，T+4日）满6个月后的第

一个交易日（2022年6月6日）起至可转债到期日（2027年11月29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延

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十二）转股价格的确定及其调整

1、初始转股价格的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的初始转股价格为178.44元/股，不低于《募集说明书》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

股票交易均价（若在该二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因除权、除息等引起股价调整的情形，则对调整前交易日

的交易价格按经过相应除权、除息调整后的价格计算）和前一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二十个交易日

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总额/该日公

司A股股票交易总量。

2、转股价格的调整方式及计算公式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

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

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

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十三）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条款

1、修正权限与修正幅度

在本次可转债存续期间， 当公司A股股票在任意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

于当期转股价格的85%时，公司董事会有权提出转股价格向下修正方案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表决。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

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在转股价格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上述方案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方可实施。股东进行表决时，持有本

次可转债的股东应当回避。 修正后的转股价格应不低于前项通过修正方案的股东大会召开日前二十个

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和前一交易日公司A股股票交易均价。

2、修正程序

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向下修正转股价格， 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相关公告，公告修正幅度、股权登记日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从股权登记日

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转股价格修正日）起，开始恢复转股申请并执行修正后的转股价格。 若转股价格

修正日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份登记日之前，该类转股申请应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十四）转股数量确定方式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在转股期内申请转股时，转股数量的计算方式为：Q=V/P，并以去尾法取一股的

整数倍。

其中：Q： 指可转债的转股数量；V为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股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P为申请转股当

日有效的转股价格。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公司

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机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在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

日内以现金兑付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 该不足转换为一股的本次可转债余额对应的当

期应计利息（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十五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的支付将根据证券登记机

构等部门的有关规定办理。

（十五）赎回条款

1、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公司将以本次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10%（含最后一期

年度利息）的价格向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2、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有权按照本次可转债面值加当期

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①在本次可转债转股期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人民币3,000万元时。

本次可转债的赎回期与转股期相同， 即发行结束之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

到期日止。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日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格计算，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十六）回售条款

1、附加回售条款

若本次可转债募集资金运用的实施情况与公司在《募集说明书》中的承诺相比出现重大变化，且该

变化被中国证监会认定为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享有一次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息

的价格向公司回售其持有的部分或者全部本次可转债的权利。在上述情形下，本次可转债持有人可以在

公司公告后的回售申报期内进行回售，本次回售申报期内不实施回售的，自动丧失该回售权。

2、有条件回售条款

在本次可转债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内， 如果公司A股股票收盘价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低于当期

转股价格的70%时， 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有权将其持有的本次可转债全部或部分以面值加上当期应计利

息回售给公司。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因发生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况而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日前

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在调整日及之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

价格计算。 如果出现转股价格向下修正的情况，则上述“连续三十个交易日”须从转股价格调整之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起按修正后的转股价格重新计算。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方式参见第十五条赎回条款的相关内容。

最后两个计息年度可转债持有人在每年回售条件首次满足后可按上述约定条件行使回售权一次，

若在首次满足回售条件而可转债持有人未在公司届时公告的回售申报期内申报并实施回售的， 该计息

年度不能再行使回售权。 可转债持有人不能多次行使部分回售权。

（十七）转股年度有关股利的归属

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公司A股股票享有与原股票同等的权益， 在股利分配股权登记日当日

登记在册的所有普通股股东（含因本次可转债转股形成的股东）均享受当期股利，享有同等权益。

（十八）信用评级情况：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可转债进行了信用评级，本次可

转债主体信用评级为AA级，债券信用评级为AA级。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已于2025年5月

30日出具债券跟踪评级报告（信评委函字[2025]跟踪0340号），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评级展

望为稳定；维持“科沃转债” 的信用等级为AA。

（十九）担保事项：本次可转债不提供担保。

（二十）登记、托管、委托债券派息、兑付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三、本期债券重大事项具体情况

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受托管理人，现将本次《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科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的具体情况报告如下：

（一）转股价格调整依据

1、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的规定，“科沃转债” 在本次可转债发行之后，当公司因派送股票股

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化及派送现

金股利等情况时，将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四舍五入）：

派送股票股利或转增股本：P1=P0/（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1=（P0+A×k）/（1+k）；

上述两项同时进行：P1=（P0+A×k）/（1+n+k）；

派送现金股利：P1=P0－D；

上述三项同时进行：P1＝（P0－D+A×k）/（1+n+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n为送股或转增股本率，k为增发新股或配股率，A为增发新股价或配股

价，D为每股派送现金股利，P1为调整后转股价。

当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情况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中国证监会和上

海证券交易所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公告，并于公告中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

暂停转股期间（如需）。 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本次可转债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

前，则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当公司可能发生股份回购、合并、分立或任何其他情形使公司股份类别、数量和/或股东权益发生变

化从而可能影响本次可转债持有人的债权利益或转股衍生权益时，公司将视具体情况按照公平、公正、

公允的原则以及充分保护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权益的原则调整转股价格。 有关转股价格调整内容及操作

办法将依据当时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来制订。

2、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对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影响及调整方案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说

明如下：

2025年8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首次授予股

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2024年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式，现对公司可转换

公司债券转股价格按如下方式调整进行说明（若2024年激励计划后续股票期权行权期采用自主行权模

式，则同步适用下述调整）：

（1）根据《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转股价格调整

公式及2024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采用自主行权模式情况，在自主行权期内每季度末按转股价格调整公

式进行测算，当转股价格调整触及0.01元/股时，则进行调整并披露；

（2）根据《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规定，当公司因

派送股票股利、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因本次可转债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使公司股份发生变

化及派送现金股利等情况时，将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公司即同时测算股票期权自主行权对转股价格的

影响，并在转股价格调整触及0.01元/股时进行同步调整并披露；

（3）若2024年激励计划在可行权期内提前行权完毕，即时测算对转股价格的影响，并在转股价格

调整触及0.01元/股时进行调整并披露；

（4） 授权公司证券事务部具体负责按上述方案在2024年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自主行权期间对转股

价格的影响进行测算，并在转股价格调整触及0.01元/股时，及时拟定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价格调整公

告并履行披露义务。

（二）本次“科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情况

1、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原因

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

2025年8月14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成就的议案》， 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

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成就。 并于2025年9月17日披露了《关于2024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实施公告》。 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的第一个行权期的行权

有效期为2025年9月20日-2026年9月19日（行权日须为交易日），行权价格为31.86元/股。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查询结果，自2025年9月20日至2025年9月30日，2024年股票

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自主行权并完成股份过户登记2,506,028

股。

2、本次转股价格调整结果

根据《募集说明书》相关条款规定，按下述公式进行转股价格的调整（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

位四舍五入）：

P1=（P0+A×k）/（1+k）

其中：P0为调整前转股价174.43元/股，A为增发新股价31.86元/股，k为增发新股率0.4348%，P1为

调整后转股价。

上述k值中的总股本是以本次登记完成前且不考虑因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

本的总股数576,354,465股为计算基础。

P1=（174.43+31.86×0.4348%）/（1+0.4348%）=173.81元/股

根据上述，“科沃转债” 的转股价格将由原来的174.43元/股调整为173.81元/股。 调整后的转股价

格自2025年10月14日起生效。“科沃转债”自2025年10月13日停止转股，2025年10月14日起恢复转股。

四、上述事项对发行人影响分析

发行人本次《科沃斯机器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科沃转债”转股价格调整暨转股停牌的公告》符合

本期债券《募集说明书》的约定，未对发行人日常经营及偿债能力构成影响。

中金公司作为本期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在获悉相关事项后，及时与发行人进行了沟通，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2023年修订）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期债券《受托管理

协议》的有关规定出具本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中金公司后续将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

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将严格履行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

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本期债券的相关风险，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特此公告。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 10� �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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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行董事会、 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减持主体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三力信息” ），与其一致行动人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通服” ）共持有长沙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行” ）股份501,468,304股，占本行总股本的12.47%。 其中，三力信息持有本

行股份176,262,294股，占本行总股本的4.38%；湖南通服持有本行股份325,206,010股，占本行总股本

的8.09%。 上述股份全部为IPO前取得的股份。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本行于2025年6月23日披露了《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5-035），股东三力信息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行股票不超过37,000,000股。 截至2025年10月

13日，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三力信息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减持本行股份12,025,880股。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

直接持股5%以下，但与一致行动人合计持股5%以上

持股数量 176,262,294股

持股比例 4.38%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176,262,294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湖南省通信产业服务有限公司 325,206,010 8.09%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湖南省通信

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176,262,294 4.38%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湖南省通信

产业服务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合计 501,468,304 12.47%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湖南三力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2025年6月23日

减持数量 12,025,88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7月14日～2025年10月13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12,025,880股

减持价格区间 9.05～10.39元/股

减持总金额 117,081,146.56元

减持完成情况 未完成：24,974,120股

减持比例 0.30%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92%

当前持股数量 164,236,414股

当前持股比例 4.08%

(一)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二)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三)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四)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2840� � � � � � � � �证券简称：华统股份 公告编号：2025-107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9

月畜禽销售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部分全资及控股子公司经营范围

包括畜禽养殖业务，现公司就每月畜禽销售情况进行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一、2025年9月份销售情况

1、生猪销售情况

2025年9月份，公司生猪销售数量202,331头（其中仔猪销售4,595头），环比变动-1.

34%，同比变动-3.34%。

2025年9月份， 公司生猪销售收入31,869.24万元， 环比变动-5.63%， 同比变动-24.

91%。

2025年9月份，商品猪销售均价12.98元/公斤，比2025年8月份下降4.49%。

2、鸡销售情况

2025年9月份鸡销售数量84.38万只，环比变动3.54%，同比变动-62.62%。

2025年9月份鸡销售收入1,542.94万元，环比变动2.86%，同比变动-13.45%。

2025年9月份鸡销售数量同比变动主要原因为鸡出栏量减少所致。

上述销售数据未经审计，与定期报告披露的数据之间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上述数据仅

作为阶段性数据供投资者参考。

二、风险提示

1、公司主营业务涵盖生猪养殖、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三大主要板块，此外还配套拥

有饲料加工、家禽养殖及屠宰等业务。 上述销售情况只代表公司家禽养殖及生猪养殖板块

中活体销售情况，生猪屠宰、肉制品深加工、饲料加工、家禽屠宰等其他业务板块的经营情

况不包括在内，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畜禽市场价格波动风险是整个行业的系统风险，若生猪、鸡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可能

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提示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为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披露信息以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华统肉制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1696� � � � � � � �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25-56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1．业绩预告期间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9月30日

2．业绩预告情况

预计净利润为正值且属于下列情形之一：

□扭亏为盈 √同向上升 □同向下降

项 目 2025年1月1日一2025年9月30日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盈利：66,500万元–78,235万元

盈利：39,117.61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10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盈利：62,673万元–73,733万元

盈利：36,866.73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70%–100%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0.5807元/股–0.6832元/股 盈利：0.3416元/股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本期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报告期内，通用机械业务和摩托车发动机业务规模增长，以及公司投资联营企业收益提升，公司整

体业绩实现同比增长。

四、风险提示

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2025年三季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1696� � � � � � � � � � �证券简称：宗申动力 公告编号：2025-55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上市辅导备案的进展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2023年6月29日，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

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宗申航发公司” ）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简称“重庆证监

局” ）报送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备案登记材料，并于2023年6月30日获得重庆证监局受理，

辅导机构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金公司” ）。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7月4日在指

定媒体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综合考虑宗申航发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宗申航发公司终止上述上市辅导事项。

2025年9月30日，宗申航发公司与其辅导机构中金公司签署《重庆宗申航空发动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与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辅导协议之终止协议》， 并于2025年10月13日向重庆证监局报送关于终止

上市辅导备案的申请材料。 2025年10月14日，重庆证监局确认宗申航发公司终止上市辅导备案。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重庆宗申动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5-061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独立董事任期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丽珠集团” ）董事会于近日收到独立董事田秋

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的书面辞职报告。 田秋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均自2019年10月15日起担任公司独立

董事，截至2025年10月15日，连续担任公司独立董事将满六年。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独立董事连任时间不得超过六年，因此田秋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向公司董事会提

交了书面辞职报告，田秋生先生申请辞去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成员、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主席、提名委员会成员及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成员职务。黄锦华先生申请辞去环境、社会及管

治委员会成员职务。

根据《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职权范围》《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职权范围》《董事会环境、社会及管

治委员会职权范围》的相关规定，田秋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任期届满离任将导致（i）审计委员会的人数

不足三人，低于《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以下简称“《香港上市规则》” ）第3.21条规

定的最低要求；（ii）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的人数不足三人，且未能满足《香港上市规则》第3.25条规定的

由独立非执行董事出任主席的要求；及（iii）环境、社会及管治委员会的人数不足五人。 此外，黄锦华先

生离任将导致董事会成员组成不满足《香港上市规则》第19A.18� (1)条规定的中国发行人至少须有一名

独立非执行董事通常居于香港。

为确保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前，田秋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仍

将按照《公司章程》《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香港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独立董事及

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相应职责。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及董

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选举工作。

田秋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均确认其与董事会或公司并无意见分歧， 亦无有关其辞任的事宜须提请

公司股东关注。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田秋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均未持有公司股份，不存在应当履行而未

履行的承诺事项。

田秋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的规范运作发挥了积极

作用，董事会对田秋生先生及黄锦华先生在任职期间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诚挚的感谢。

特此公告。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0月15日


